
闽卫督函〔2024〕149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20242090 号
提案的答复

陈昭阳委员：

《关于“无陪护”病房长期健康运转的提案》（20242090 号）

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2022 年 7 月经省政府同意，省卫健委联合人社厅、财政厅、

医保局印发《福建省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工作方案》，在全省三

级公立医院开展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，省市确定首批 17 家试点

医院，107 个试点病房。各地各试点医院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相关

服务规范、运行和保障机制，以期更好满足患者全面、全程、优

质的护理服务需求，减轻患者家属住院陪护负担。截至 2023 年

底，全省共有 40 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132 个病区启动“无陪护”

病房试点工作。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，试点病区患者陪护费用

日均负担由原来 200-300 元降至 80-100 元，患者家属陪护率明

显下降，出院患者满意度持续提升。

虽然我省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，但仍然

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，下一步，我们将充分吸纳您的建议，做

好以下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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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稳步推进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工作

全面推行“无陪护”病房服务、充分满足群众护理照料需求，

是一项长期性、系统性的改革任务。根据《福建省“无陪护”病

房试点工作方案》，我委将督促各试点医院继续按照试点先行逐

步推开原则，优先选择患者生活无法自理，对“无陪护”服务需

求较大病区开展试点，坚持在配齐配足试点病区护士和护理员的

前提下成熟一个、开放一个。同时，考虑试点初期病房护士配置、

护理员聘用及患者家属对“无陪护”病房的接受程度，试点病区

可保留不超过 20%的病房数用于收治不接受“无陪护”病房的患

者，逐步提高“无陪护”病房的比例。

二、加强医疗护理员队伍规范化、职业化建设

建立一支数量充足、训练有素、管理规范的医疗护理员队伍，

是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。2021 年起，省

卫健委、人社厅、财政厅联合开展全省医疗护理员的规范化培训

工作。省、市两级分别设医疗护理员培训中心，委托福建卫生职

业技术学院等医学院校开展医疗护理员的规范化培训工作，并逐

步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。2021-2023 年，全省共有 5331 名医疗

护理员取得培训合格证书。2024 年，省卫健委、人社厅、财政厅

将继续联合开展全省医疗护理员的规范化培训工作。同时要求各

培训中心积极备案成为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，为开

展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评价工作奠定基础，引导取得《福建省医疗

护理员培训合格证书》的参训人员参加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

认定，获取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促进我省医疗护理员队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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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化。

三、加强宣传提高公众对试点工作的理解支持

“无陪护”不是无人陪护，而是无家属陪护或家属陪而不护，

住院期间 24 小时生活照顾交由护士和护理员组成的专业陪护人

员。实施医院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工作，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、

少子化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我省深化医改提升群众获得感的重要举

措。下一步，我委将及时总结医院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工作经验，

加大政策宣传引导，充分利用公共媒介，向社会、公众宣传试点

工作意义，宣传各地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工作好的经验、做法和

取得的成效，增进社会各界对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工作的理解支

持。鼓励更多三级公立医院积极开展“无陪护”病房试点，推动

三级公立医院建立护理员制度，让“无陪护”病房逐渐成为医院

的基本配置和普惠式服务，缓解老龄化社会的照护压力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张洪惠

联系电话：0591－87808161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6 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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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